
海洋学院研究生老生学业奖学金评分细则

(2022 年修订版)

第一部分：思想品德及社会实践（硕士总分 25 分，博士总分 20 分）

一、思想品德计分（总分 5 分）

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良好

的社会公德心，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唯实、求真、协作、创新品德，党团员按时参

加党团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，尊敬师长，作风正派者，得 5 分（不按期参加党

组织生活的，一次倒扣 2分；一学期无故缺席学院要求活动超过 2次，扣 2分，

超过 3次直接取消评奖资格；当学年不按时注册报到者，扣 2分；不按期缴纳党、

团费者，扣 2分）。

二、社会实践计分（硕士总分 20 分，博士总分 15 分）

1、学术活动计分

（1）线下学术活动，全程参与并提供参会证明，加 0.5 分/次。线上学术活

动：2h及以下的全程参与，2h以上的至少参与2h，并提供相关证明，加0.25 分/

次，硕士此项最多加 10分，博士最多加 5分。参加学术活动以海洋学院活动登记

册上的登记为准。

说明：参加学术活动情况以下面两种方式进行确定：第一，以海洋学院研究

生团委、研究生会根据实际听取的学术、科学报告（例如：燕山论坛、海洋论坛、

研究生学术沙龙、专业行业活动等）核实后盖章确认；第二，由学院或各教研室、

导师组织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，提供相关会议证明材（如带有自己姓名的参会证、

参会证明、新闻稿等），定期提交研究生会核实，于海洋学院活动登记册上盖章

确认。

（2）学术竞赛获奖加分。参加学术竞赛（例如水产技能大赛、文献综述大

赛）等获奖，参加者加 0.5 分，获优秀奖者额外加 1分，获 6-8 名或三等奖者，

每人次额外加 1.5 分，获前 3-5 名或二等奖者，每人次额外加 2分，获前 1-2

名或一等奖者，每人次额外加 2.5 分，参加校级活动并获得奖励者，按院级活动

加分的两倍计算。代表本校研究生参加或作为学校代表队成员参加省市各项比赛

的，按院级活动加分的三倍计算，代表本校研究生参加或作为学校代表队成员参



加国家级各项比赛的，按院级活动加分的五倍计算，集体活动或比赛获奖，加分

减半。同一比赛，多次获奖，以最高分计。

2、文体活动计分

参加学校、学院举办的田径运动会、游泳运动会、篮球赛、文艺演出等文化

艺术体育类活动，每人次加 0.5 分，作为观众加 0.2 分；参与每期青年大学习完

成加0.05 分（每月完成加0.2分）；参加学校、学院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团员代表

大会等，每次加0.5分；参加者获院级活动或比赛获优秀奖者额外加 0.5 分，前

6-8 名或三等奖者，每人次额外加 1分，获前 3-5 名或二等奖者，每人次额外加

1.5 分，获前 1-2 名或一等奖者，每人次额外加 2 分，参加校级活动并获得奖

励者，按院级活动加分的两倍计算。代表本校研究生参加或作为学校代表队成员

参加省市各项比赛的，按院级活动加分的三倍计算，代表本校研究生参加或作为

学校代表队成员参加国家级各项比赛的，按院级活动加分的五倍计算，集体活动

加分减半。硕士参加活动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、观众累计加分不超过 5 分，博士

参加活动累计加分不超过 3分、观众累计加分不超过 3 分，一场活动不可同时加

参与分和观众分，活动获奖加分不限，因同一活动/作品多次获奖时，以最高分

计。

3、实践活动计分

参加志愿活动按志愿活动服务时长每小时加0.1分，参加各种科技兴农、科

技咨询、挂职锻炼等社会公益性实践活动，完成任务者，每人次加 1分，受校、

院表扬者，加 1 分；受市级以下地方政府机构表扬加 1.5 分；受省市级及以上表

扬者，或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相关文章者（学术期刊除外），加 2 分。因同一

活动受多次表扬时，以最高分为准。积极参加此类活动的总次数达 3次以上，可

作为活动积极分子，额外奖励 0.5 分，总次数达 5次以上，可作为活动优秀分子，

额外奖励 1分。（不可累加，以最高名次计算）

4、学生干部加分

凡在本学年内担任校、院研究生团委和研究生会主席团、党支部书记的成员

加 6分；担任校、院研究生团委和研究生会部长（包括正、副部长）、党支部副

书记、班长加 4分；担任校、院研究生团委和研究生会干事、党支部委员，其他

班委，加 2分（担任以上职务需至少半年以上才给予加分；学生干部无故缺席集



体会议或活动达 3次以上，取消这部分加分）。非上述群体，主动策划、组织全

院研究生集体活动或学术活动，或从校外为本院研究生活动筹措经费者，每次加

1分（以学院公示名单为准）。兼任多职者以最高分计算，不可累加。

5、荣誉加分

获国家级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党员”、“五四青年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

“优秀干事”“优秀党团支部”、“样版党团支部”等荣誉每人次加 10 分；获

省市级“优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党员”、“五四青年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

秀干事”、“优秀党团支部”、“样版党团支部”等荣誉称号加 7分；获校级“优

秀团员”、“优秀党员”、“五四青年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干事”、

“优秀党团支部”、“样版党团支部”等荣誉每人次加 5分，获院级“优秀团员”、

“优秀党员”、“五四青年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干事”、“优秀党团

支部”、“样版党团支部”等荣誉每人次加 2分，集体荣誉加分减半。因同一活

动（内容）受多次荣誉者，以最高分为准，不重复加分。荣誉定级以落款的章的

级别为准。

6、无偿献血

每人次 0.5 分/次，最高加 1 分。

三、其他未尽说明加分情况，由学院奖学金评定小组裁定解释。

第二部分：学习成绩（硕士 25 分，博士 10分)

基本条件和得分：在读期间，研究生按上一年度培养计划所规定修读课程

成绩按照以下规定积分：

平均成绩 博士 硕士

95分以上 10 25

90-95 分 8 23

85-90 分 6 21

80-85 分 4 19

75-80 分 2 14

75 分以下 0 9

注：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中，培养计划课程已出成绩的加权平均。



计算公式为：平均学习成绩 C=X/Y，其中 X=各课程学分乘以相应课程成绩的

总和，Y=课程学分的总和。

第三部分：科研成果（硕士 50 分，博士 70分）

学术科研成绩包括发表论文、专利和出版著作。硕士该部分得分=本人科研

计分/年级科研计分*50；博士该部分得分=本人科研计分/年级科研计分*70。

（1）论文计分

论文设基础分，一级核心期刊和 SCI 论文基础分为 10 分，二级核心期刊

基础分 6分，非核心期刊基础分为 3分，若通过以下算法得分高于基础分，则

按高分计；若得分低于基础分，则按基础分计。此处的基础分只计第一作者文

章，其它作者没有基础分。

SCI 论文计分=40 分+20 分×区系数×影响因子×作者系数（I区系数为 2，

II 区系数为 1.5，III 区系数为 1，IV 区系数为 0.7；作者系数：第一作者=1；

共同一作排第一=1;共同一作排第二=0.3；第二作者=0.2；共同一作排第三=0.15；

第三作者=0.1，第三作者及共同第三作者之后的作者不加分（同一作者发表多篇

SCI 论文，按照单篇重复累加计分）；

被 SCI 收录的英文简报、通告、增刊等按计分方法×0.5；

被 EI 收录的英文全文发表的文章计 48 分；

非 SCI 英文全文发表的文章，单篇计 35 分；

一级核心期刊论文计分=20 分×篇数×作者系数；

二级核心期刊论文计分=10 分×篇数×作者系数；

非核心期刊论文计分=5 分×篇数×作者系数；

会议论文不加分；综述文章按上述规则加分。

（2）专利计分

授权发明专利=60 分（第 1作者或导师第 1，学生第 2）；20 分(第 2 作者）；

10分(第 3 作者）；

授权实用新型专利=20 分（第 1作者或导师第 1，学生第 2）；10 分(第 2

作者）；5分(第 3 作者）。

（3）著作计分



学术著作分=外文版学术专著（著）（3万字以上正式出版）/篇*300 分+外

文版学术专著（编、译）（3万字以上正式出版）/篇*200 分+中文版学术专著（著）

（3万字以上正式出版）/篇*150 分+中文版学术专著（编）（3万字以上正式出

版）/篇*100 分

注：作者的定义为著作封面或内页标明为准；作者学术著作部分的得分，参

评者以第一作者或主编为准；第二作者或副主编乘以系数 0.2；第三作者及以后

或者参编者诚意系数 0.1；3 万字以下正式出版著作折半计算。

说明：1、第一作者包括以下两种情况：（1）多位共同第一作者，但是名字

排第一；（2）多位共同第一作者，学生名字排第二，但排名第一为导师。2、导

师排第一，学生名字排第二，则学生算第一作者；若导师排第一，学生名字排第

三，则该生算第三作者。3、一级核心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排名前 25%

的期刊，排名后 25%的为二级核心。

第四部分：注意事项

1、学术成果指通过同行评审并正式发表的学术作品，外文需提供华南农业

大学图书馆开具的外文检索证明（即论文“已收录”的外文检索证明）；中文需

提供中文封面、目录和有页码的正文复印件；SCI 文章为已发表（即已见刊且可

开具检索证明）的研究性论文；稿件录用通知和会议论文不能参加评选。科研奖

励和个人专利等成果须提供证书验证。成果获得时间要求在攻读学位期间，第一

完成单位应为华南农业大学。参评使用过的材料均不能重复使用。

2、参评的各类成果、奖励统计按照年度制，即对于学满一年的学生从新生

当年度录取通知书报到日至本年度的8月 31日，对于学满两年及以上的学生从

上一年度的 9月 1日至本年度的 8月 31 日。评奖申报材料至评奖通知截止之日

止不再接受申报也不予以认定。

3、第三部分科研成果作者排名计算过程中，学生本人导师忽略不计，非导

师的老师作者，按学生算；本评审办法中导师特指华南农业大学发文聘任的研究

生导师。（不包括第二导师和校外导师）



4、论文影响因子以五年平均影响因子为准，若无五年平均影响因子，则使

用最新的影响因子。影响因子以图书馆检索得到为准，若图书馆检索不到，则不

算分。

5、各部分的得分如超过规定值，则按最高分加，综合总分为各部分得分相

加，不超过 100 分，综合总分相同者根据小分的高低进行确定，小分比较顺序：

第三部分 > 第二部分 > 第一部分。

6、其他没有说明的加分情况，由学院奖学金评定小组裁定解释。

7、此项细则最终解释权为海洋学院党委。


